附件1
广西自然科学基金联合资助培育项目

申请须知
一、申请项目资助者条件
（一）已以项目主持人身份申请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国家基金”）资助青年基金项目、面上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或重点项目等其中一类非地区基金类项目或未曾获得过国家基金项目资助者以项目主持人身份申请的地区基金项目，项目虽未获立项，但一半以上的函评同行专家给予同意资助的评审意见。
（二）申请人在2018年未曾获得广西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广西基金”）资助项目，且主持在研的广西基金项目不超过两项，以及没有逾期未结题的广西基金项目。
（三）申请人没有尚未失效的不良项目信用记录。
二、推荐申请项目指标
根据广西自然科学基金当年度安排的财政预算确定资助项目规模，项目推荐指标构成要素包括依托单位当年度所申请非地区基金类项目总数、非地区基金类项目获资助立项总数以及拥有国家和自治区重点实验室总数。
三、依托单位组织申报要求
（一）承诺联合资助。依托单位承诺并落实为获立项的培育项目提供1:1联合资助资金，内部财务机制健全，项目资金专款专用。
（二）遴选推荐项目。依托单位根据申请条件和推荐项目指标数，重点依据当年度国家基金委反馈的专家评审意见情况，公开组织本单位人员申报，组织高水平专家组对所申请项目进行评审，遴选推荐候选培育项目并择优排序，在依托单位内部进行公示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函报科技厅（样式见附件），同时，请将推荐项目表和本单位制订的有关国家基金项目管理和激励政策文件的电子版材料发送至电子邮箱：jcc@gxsti.net。
备注：推荐项目指标数是以国家基金依托单位为统计单位计算的，请以国家基金依托单位来统一推荐项目，但需注明已在广西基金中注册为依托单位的单位名称。例如，广西农科院所辖各研究所等二级独立法人单位不单独推荐项目，统一由广西农科院为依托单位来推荐并发公函，但需备注已在广西基金中注册为依托单位的研究所名称。
（三）组织网上申报。依托单位组织被推荐项目申请人在广西科技管理信息平台（http://portal.gxst.gov.cn）填报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申请书，申报内容应与当年申请但未获资助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内容相关，填写的依托单位应为广西基金依托单位。申请项目附件材料（PDF版）须包含：

1、依托单位推荐公函；
2、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申报书（含签字盖章页）；
3、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评审意见证明材料，包括同行专家评审意见和其它可证明已上会评审或参加答辩的相关材料（如国家基金委相关通知或邮件等，均需加盖依托单位公章）。
五、项目评审与优先支持
科技厅委托专业机构组织专家对各依托单位推荐的项目进行会议评审，会议评审专家根据国家基金委反馈的同行专家评审意见和申报书内容，重点评估所申请项目的水平以及申请人可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潜力。
优先支持已进入国家基金委组织的专家会议评审或答辩环节的项目和依托单位推荐排序靠前的项目；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国家和自治区重点实验室固定人员申请的项目，以及尚未获得过国家基金资助项目的科研人员所申请的项目。
六、管理方式
（一）项目管理。获资助培育项目的下达、过程管理及验收结题方式按《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执行。培育项目结题工作将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组织实施，评审专家将重点依据项目任务书中确定的考核指标完成情况提出结题意见，对于依托单位未落实所承诺联合资助资金的项目将按终止项目处理。
（二）经费管理。政府财政预算资助的项目经费按照《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经费管理办法》进行管理，依托单位资助的经费由本单位自行进行管理。
（三）信用管理。根据《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有关项目信用管理制度，对培育项目的推荐申请、立项、实施、结题验收等过程中的相关依托单位和个人进行信用记录和信用评价管理。依托单位需承担推荐材料失实以及所承诺联合资助资金不落实到位的相关责任，如有发生，将视情况采取终止项目和暂停下一年推荐培育项目资格等措施，并记入不良信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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